
全县农村消防安全专项整治方案
为认真贯彻全省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精神，全面落实全市主动创稳和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以及全县农村防火禁烧工作会议精神，深刻汲取甘州区碱滩镇幸福村“3·11”火灾教训，结合我县农村消防安全工作实际，举一反三加强农村消防安全工作，坚决防范遏制农村火灾发生，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bookmark: _GoBack]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紧盯我县农村地区地域分散、农牧交错、基础设施薄弱、群众防火意识不足等突出问题，通过全覆盖、无死角开展农村消防安全排查治理，进一步压紧靠实农村消防安全部门行业监管责任、乡镇直接管理责任和村组主体责任，强化落实“清、建、管、引”长效机制，持续建强农村消防基础设施，全面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不断增强基层应急救援能力，坚决遏制农村火灾多发势头，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安全保障。
二、时间安排
全县农村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自即日起至2026年6月底结束，分三个阶段推进：
动员部署与警示宣教阶段（即日起—2026年3月31日）：全面安排部署整治任务，明确目标要求、责任分工和推进举措。同步开展消防安全警示教育，通过观看警示教育片、剖析典型火灾案例等方式，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切实引导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认清当前农村消防安全严峻形势，树牢底线思维、强化红线意识，凝聚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
集中整治与攻坚推进阶段（2026年4月1日—2026年5月31日）：全面开展全县农村消防安全现状摸底排查，精准排查梳理各类风险隐患，建立问题隐患清单、整改责任清单，逐项明确整改措施、完成时限和责任人员。聚焦重点区域、重点场所和突出隐患问题，强力推进集中整治攻坚，从严从快抓好隐患整改落实；加快补齐农村消防基础设施薄弱短板，同步健全常态化消防安全管理机制，推动消防安全治理提质增效。
巩固提升与总结验收阶段（2026年6月1日-2026年6月30日）：聚焦专项整治全流程，组织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整改成效 “回头看” 核查。重点对照前期排查发现的各类隐患问题，逐项核验整改落实情况，严防问题反弹回潮；对整改不到位、不彻底、不规范的，一律责令限期整改、严格闭环管理，坚决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确保不留死角、不留盲区。全面梳理总结专项整治工作中的经验做法，深入剖析存在的薄弱环节与突出问题，结合农村消防安全实际，健全完善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常态化隐患排查机制和应急处置工作流程，加快构建权责清晰、运行高效、常态长效的农村消防安全治理体系，持续提升农村消防安全治理能力。请各相关单位严格对照工作要求，全面梳理专项整治开展情况，认真撰写规范完整的工作总结，于6月28日前按程序报送至农业农村局。专项整治结束后，由农业农村局牵头统筹，持续推进农村火灾隐患常态化排查整治工作，切实筑牢农村消防安全防线。
三、排查整治重点
（一）农村消防责任落实方面
排查属地责任落实情况：重点整治县级领导包镇、乡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的三级包保责任悬空，工作推进迟滞，整治措施落实不力等问题。
排查组织机构运行情况：重点整治镇、村消防安全组织体系不健全，“网格化”管理制度不落实，网格员履职不到位，农牧村兼职消防力量作用发挥不充分等问题。
排查专兼职消防队伍建设情况：重点整治镇级综合救援队伍未开展日常训练演练，队伍应急处置能力薄弱等问题。
（二）农户住宅周边可燃物清理方面
排查可燃物乱堆乱放情况：重点整治房前屋后、村庄墙角沟壑、闲置空地、养殖小区、电气设施周边堆放柴草、杂物、秸秆饲草等易燃物品问题，尤其要强化养殖棚圈周边可燃物清理。
排查柴草堆放场所设置情况：重点整治村社未设置集中堆放点，集中堆放点选址不合理（靠近林缘、河道、电力设施）、管理不规范，未落实防火隔离措施等问题。
排查消防安全通道建设情况：重点整治农户住宅周边未建设消防通道、消防通道宽度不足3.5米，沿路周边设置限高杆未达到消防车通行4.2米高度要求，以及消防通道被柴草、农机具、围墙等违规占用、堵塞、封闭等问题。
排查防火隔离带设置情况：重点整治农户住宅与周边林地、草场、农田及村内易燃区域间未设置防火隔离带，隔离带宽度不达标（不足10米），维护管理不到位等问题。
（三）群众用火用电用气方面
排查违规用火情况：重点整治烧荒、烧埂、烧秸秆、烧废旧农膜，祭祀用火不规范，随意点火取暖、露天焚烧垃圾，随意倾倒炉灰，在林草（湿地）敏感区域吸烟等问题，强化我县祁连山沿线、湿地保护区等重点区域管控。
排查违规用电情况：重点整治农户住宅及周边电气线路私搭乱接、敷设不规范、线路老化破损，配电设施未定期维护、超负荷用电，以及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飞线充电，光伏板线路敷设不规范等问题。
排查违规用煤情况：重点整治农户住宅、独居老人住所、牲畜棚圈等场所使用劣质燃煤，炉具不合格、烟道不畅通，未安装一氧化碳报警器和报警器失效等问题，严防冬季煤烟中毒事故发生。
排查违规用气情况：重点整治农户燃气器具超期使用、橡胶管老化破损，以及用气区域通风不畅，导致可燃气体积聚等问题，规范农村沼气、液化气使用管理。
（四）农村经营性自建房方面
重点排查整治养殖场、农产品加工点、农家乐、“多合一”场所等经营性自建房，着力整治建筑防火分隔不符合要求，易燃可燃物乱堆乱放，消防设施和灭火器材配备缺失，电气线路、用火设施不规范，未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等问题。
（五）农村公共场所方面
重点排查镇、村社辖区内集市、学校、幼儿园、养老福利院、卫生院、寺庙等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情况，着力整治消防设施配备不足、未定期检测维护，用火用电用气不规范，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占用、堵塞、封闭，应急预案不完善、未开展应急演练，以及消防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从业人员消防知识匮乏等问题。
（六）农村消防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排查应急水源建管情况：重点整治未按标准在农村主要道路、居住集中区域建设应急取水点、储水池、简易消火栓，以及消防水源水量不足、供水管网破损、取水储水设施日常维护不到位，山区、偏远村组消防水源匮乏等问题。
排查消防器械管理情况：重点整治各镇消防车辆未按规定维护保养，消防器材未定期检测调试，应急物资储备数量不足、品种单一、管理不规范，村社微型消防站作用发挥不充分等问题。
四、职责分工
（一）强化属地管理责任
各镇严格落实农村消防安全“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建立健全农村消防安全长效机制，按照镇不漏村、村不漏组、组不漏户的要求，进一步压实镇级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的包保责任，明确专职工作人员，定期召开消防安全形势研判会，部署推进专项整治工作；健全农村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体系，组织网格员开展日常防火巡查、隐患排查、宣传教育等工作；在重点时段会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部门组建专职巡查队伍，开展可燃物清理、消防通道疏通、野外用火管控等工作，合理规划柴草集中堆放点，抓好“清、建、管、引”长效机制落实。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推进各镇、村组消防基础设施建设，建强各镇专职消防队伍，定期组织培训演练，做好火灾应急处置准备。开展农村消防安全宣传教育，规范祭祀、农事用火，依法管控野外违规用火。
（二）强化行业部门监管责任
县农业农村局：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指导、督促合理设置柴草集中堆放点，确保柴草堆放远离房屋、电线和其他易燃物；组织开展工作调度和专项督查，重点排查整治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农用仓库等场所的火灾隐患，管控农事用火行为，牵头开展禁止烧荒、烧埂、烧秸秆、烧废旧农膜专项行动，推广秸秆粉碎还田、青黄贮、打捆压块等秸秆综合利用技术；加强废旧农膜回收网点消防安全管理，规范回收、存储、处置环节防火措施；同时负责排查整治农村各类畜禽养殖场、畜产品加工车间、畜禽仓储场地、兽药饲料经营存储点等场所消防安全隐患，督促经营主体规范用火用电及物资堆放，清理养殖区域内柴草、秸秆饲草、废弃养殖物资等易燃可燃物，合理划定防火隔离区域，指导配套建设消防设施、按标准配备灭火器材，并将消防安全管理要求融入畜牧行业监管、技术指导及从业人员培训全过程。
市生态环境局民乐分局：牵头管控农村露天焚烧行为，建立健全县、镇、村、组四级禁烧管控责任体系，依法查处烧荒、烧埂、烧秸秆、烧废旧农膜等违法违规“四烧”行为，将禁烧工作与农村消防安全工作有机结合，配合各镇、农业农村等部门开展禁烧宣传教育。
县林草局：建立林农联防联控机制，划定防火责任区，落实防火管控措施，加强巡护检查，严禁在林缘地带、草原区域、湿地开展烧荒、祭祀等活动；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适时组织应急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国网供电公司：落实农村电力设施日常维护和消防管理责任，排查整治农村电网、电气线路、配电设施等火灾隐患；开展农村安全用电宣传教育，指导群众安全规范用电，杜绝超负荷、私拉乱接等违规用电行为。
县消防救援大队：配合各镇开展农村隐患排查整改工作，指导基层消防力量开展业务培训和实战演练，提升基层消防力量火灾扑救和应急处置能力。
县水务局：将农村消防水源建设工作纳入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范畴，督促指导各镇、村社在主要道路和住户集中区域建设应急消防水源、简易消火栓等设施。
县教育局：加强农村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消防安全排查，强化消防知识宣传教育，将消防安全纳入课堂教学和应急演练。
县民政局：引导群众规范用火、文明祭祀，整治养老院、村级互助幸福院、公墓区等火灾隐患。
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排查整治农村旅游景点、农家乐等场所消防设施配备不足、用火用电不规范等问题。
县市场监管局、县工信和商务局：排查整治农村“九小场所”“三合一”“多合一”场所消防安全隐患。
县发改局：加强农村消防基础设施规划，牵头排查整治光伏发电、充电桩等消防安全隐患。
县住建局：排查整治农村住宅小区、村民自建房等区域消防安全隐患。
县公安局：结合基层治安工作，开展日常消防监督检查，依法查处造成重大损失的违规用火行为。
（三）强化村（组）主体责任
负责村组消防安全日常工作，健全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体系，规范柴草堆放，清理占道可燃物，确保消防通道畅通；按要求设置防火隔离带，组织村社网格员开展日常防火巡查，及时劝阻、制止野外用火、私拉乱接电气线路、违规堆放可燃物等行为；为村级应急突击队配备必要灭火器材和应急物资，发生火情第一时间上报并开展初期处置；将消防安全管理要求纳入村规民约，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引导村民规范祭祀、农事用火等行为，形成村社自治、全民参与的防火灭火格局。
五、督导检查
专项整治督查工作由县农业农村局牵头负责，两办督查室、环保、应急等部门要适时开展督导检查，推动整治工作见行见效。对排查整改不力、工作推进滞后的镇和部门进行通报约谈，对因责任不落实引发火灾事故的，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
六、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组织领导
各镇、各部门要清醒认识当前农村消防安全的严峻性、复杂性，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底线思维，将农村消防安全专项治理作为重大民生工程，主要负责同志亲自部署、靠前指挥，及时研究解决治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分管负责同志具体抓、深入抓，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
（二）压实工作责任，狠抓隐患整改
各镇、各部门要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进一步压实各镇、村组主体责任和农业农村等部门监管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闭环式管理风险问题，坚决遏制农村火灾多发频发势头。
（三）严格执法问责，务求整治实效
各镇、各有关部门要综合运用执法检查、约谈通报、行政处罚等手段，强化监管执法与跟踪问效；对隐患排查整改不力、违规用火等行为依法依规公开曝光、从重处理；对因整治不到位发生火灾事故的，从严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
（四）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
各镇要结合实际，利用乡村大喇叭、村务公开栏、村级微信群、短视频等线上线下宣传渠道，全方位、多角度开展消防知识普及和警示教育；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农村各类培训内容，定期组织开展防火演练，全力营造群众关注消防、重视消防、参与消防的良好氛围。
县农业农村局负责统筹汇总全县农村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全面梳理工作推进、成效亮点、存在问题及下一步计划等相关内容，每周及时将汇总情况报送市农业农村局，并抄送县安委办。请严格按照要求，于2026年7月3日前，完成专项整治工作总结的撰写与报送工作，确保总结内容真实、数据准确、条理清晰，全面反映专项整治工作实效。
